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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中寨水电站位于梁河县勐养镇境内，坝址位于龙江（又称龙川江）干流与其右岸支流南挤河汇合口上游约120m处，距弄另村1.5km，距下游勐养镇7km，距梁河县城遮岛镇54km，距德宏州政府所在地芒市镇73km。工程区交通方便。
本电站以发电为单一开发目标，采用河床式开发。电站设计引用流量为341m3/s，设计水头6.9m，装机容量20MW，保证出力2.844MW，年发电量9044万kW.h，其中枯期电量3165万kW.h。

工程概算总投资19002.67万元，静态总投资17973.69元。
中寨水电站工程主要由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及环境保护工程组成。具体见表1。

表1  中寨水电站工程项目组成一览表

	类别
	组成
	工程内容
	备注

	主体工程
	首部枢纽
	首部枢纽建筑物包括左右浆砌石非溢流坝、泄洪冲砂闸、发电厂房坝段、电站取水口等。坝体以挡水、泄洪和冲沙相结合。河床式坝顶全长136.8m，坝顶高程894.8 m，最大坝高29.695m。根据各项功能的要求，坝体布置为7个坝段：左岸1#为非溢流坝段，坝顶长度15.82m，最大坝高15.10m；2#、3#、4#坝段为泄洪闸坝段，坝顶长度50m，分为3孔，单孔宽度12.5m，最大闸坝高度22.8n；5#、6#为发电厂房坝段，坝顶长度52.02m，最大坝高29.695m；7#坝段为非溢流坝段，坝顶长18.96m。
	/

	
	厂区
	厂房布置在右岸5#、6#号坝段上，建筑物包括：主厂房、副厂房、升压站、尾水渠等。
	/

	辅助工程
	弃渣场
	规划2座弃渣场，分别设置于枢纽区下游左右岸
	/

	
	临时表土场
	规划2座临时表土堆场，分别设置于两座弃渣场一角
	/

	
	料场
	规划1#、2#两座天然沙砾石料场、1座块石料场及1座土料场
	/

	
	施工交通
	自坝址右岸有约1.5km的公路通至弄另村，该路可作为本工程对外交通的连接公路。场内交通运输总里程为9.35km，其中永久公路里程为2.85km，施工临时道路里程为6.5km。
	/

	
	施工生产区
	主体工程施工生产区集中布置在中寨坝址下游400～800m的左岸坡地上，主要布置混凝土拌和系统、钢筋加工厂、模板加工厂、各类仓库、施工机械修理及停放场等辅助企业。
	/

	
	施工生活区

工程管理区
	施工生活区（施工临时住房、食堂、办公室等）以及工程管理区布置在大坝下游右岸300m处坡地上
	

	公用工程
	施工供风系统
	施工供风主要采用固定式供风系统，采用20m3/min三台，10m3/min三台，分别集中布置在坝区两坝肩和石料场。
	/

	
	施工供电系统
	由弄另变电站供电，输电线路长度2km，采用10kV线路供电，经设变电站降压后，供各施工生产、生活用电。
	/

	
	施工供水系统
	施工供水根据实际情况在南挤河或龙江架空管道用水泵抽水。左右岸施工现场各设一个水池，供拌和系统和施工现场各舱面冲洗及养护用水；施工营地设置水池，从南挤河引水，沉淀并消毒后，供生活用水需要。
	/

	环保

工程
	生态环境保护
	陆生动物植资源保护、鱼类资源保护
	/

	
	水环境保护工程
	施工期生产、生活废水处理；运营期生活污水
	/

	
	水土保持工程
	各存弃渣场、石料场、场内交通及施工营地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
	/

	
	其它
	施工声和大气环境保护、固体废弃物处理、人群健康保护、地质环境保护等
	/


2、工程分析

对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本工程属于该目录中的鼓励类“水力发电”项目，工程的建设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的要求。

工程建设符合云南省及德宏州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符合德宏州龙江——瑞丽江勐养段水电规划。工程评价区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国家和省级文物古迹等环境敏感对象。主体工程及“三场”的选址不占用公共设施，无搬迁人口，占地范围内无珍稀植物、名木古树，选址不存在明显环境制约因素，从环保角度分析工程选址方案可行。

电站设计过程中，在工程选址、正常蓄水位选择、施工规划、电站运行等方面均将环境保护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推荐方案基本不存在重大的制约工程建设的环境问题。

中寨水电站兴建对环境的影响贯穿于工程施工、水库淹没和电站运行等活动中。工程施工期将产生“三废”及噪声排放影响，以及施工占地占压植被，产生水土流失影响等；工程初期蓄水将对水文情势（水位、流速、流量等）产生影响，运营期蓄水将对水库水质产生一定影响，水库淹没会对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等产生影响，电站大坝对上下游水生生物物种的基因交流产生了阻隔影响等。另外，电站工作人员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等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3、环境现状评价

（1）环境质量现状

①评价区河段水质较可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水质标准；

②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可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③区域声环境质量可达《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区域声环境质量良好。

（4）生态环境现状

①中寨水电站工程评价区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特殊生态敏感区、重要生态敏感区，不涉及基本农田，不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

②评价区在植被区划上属于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ⅡA西部（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亚区域、ⅡAi高原亚热带南部季风常绿阔叶林地带、ⅡAi-1滇西南中山山原河谷季风常绿阔叶林区、ⅡAi-1c梁河，龙陵中山山原思茅栲、红锥、截头石栎林亚区。评价内出现的自然植被类型划分为3个植被型，3个植被亚型，3个群系。评价区内统计有植被面积433.50hm2，其中自然植被270.38hm2，占评价区内植被总面积的62.37%，人工植被80.33hm2，占18.53%。各植被类型中又以暖热性针叶林面积最大。

③评价区内主要维管束植物有130科400属540种，其中蕨类植物18科33属45种，种子植物112科367属495种。常见植物种类有乔木树种有思茅松、刺栲、红木荷等；灌木有中平树、茶梨、粗糠柴、水锦树等，草本常见多为禾本科及菊科物种等。
④评价区分布的陆栖脊椎动物共有113种，隶属4纲、18目、51科、87属。如表4.4-5所示，分布有两栖动物10种，隶属1目6科7属；分布有爬行动物8种，隶属2目4科8属；分布有鸟类85种，隶属12目34科63属；分布有哺乳动物10种，隶属3目7科9属。其中有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5种：普通鵟、松雀鹰、[黑]鸢、红隼、领角鸮；云南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种：眼镜蛇。
⑤调查所得13种鱼类，除了6种外来物种后，余下7个土著种分隶3目3科7属，其中以鲤科的种类为最，共有5种，占总种数的71.4%，其余各科分别为条鳅科、鲤科，各有1种。已知分布于评价区的13种鱼类（包括外来种），均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云南省珍稀保护动物名录》中的种类。分布于评价区内的13种鱼类均未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鱼类》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未做濒危等级评估。在评价区的13种鱼类中有7种鱼类为本评价区的土著种，其中异口新光唇鱼、腾冲墨头鱼为伊洛瓦底江特有种。

4、环境影响分析

（1）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①中寨水电站的建设，对评价区内土地利用格局改变较小，不会造成项目所在地梁河县土地利用格局的明显变化，对土地资源的影响小。
②总体而言，工程施工和水坝淹没将对评价区植被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这是本工程的主要环境代价之一；但由于占用及淹没的植被面积有限，且以次生性植被为主，不会造成评价区植被类型的减少，同时工程的建设及运行不会造成评价区植被分布格局、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的显著改变，故本工程对植被及景观的影响较为有限。
③在电站建设过程中，永久占地区域的植被将永久消失，临时占地区域的植被在施工过程中将受到较大影响，但工程结束后，这些影响将逐步减弱，临时占地区域上的植被将逐步得到恢复。由于中寨水电站工程所处区域植被主要为次生性暖热性针叶林，此类植被在该地区随处可见，植物种类均为常见种，无狭域分布种，因此电站的建设既不会改变该地区现有植物区系组成，也不会对植物资源造成大的影响。

④电站施工和运营对评价区分布的7种珍稀、濒危和保护动物可能产生轻微的不良影响，但这些影响将不会导致这些动物在当地的灭绝和密度明显下降。通过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健全管理，使施工人员和当地居民的保护意识得到加强，上述不良影响将是可以控制的。
⑤评价区鱼类及其生境受片段化的累积或叠加影响的结果，将在总体上表现为物种多样性下降和资源的衰退。

（2）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①工程施工生产、生活废水经采取评价提出的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于生产过程或洒水降尘，废水不外排，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不大。

②初期蓄水时间很短，其间通过使用泄洪闸放流、水泵提水或预埋管道对下游河道进行补水，补水量不小于17.9m3/s，坝下河段不会出现断流。

③水库形成后，正常蓄水位时坝前最大水深约为6m，比天然河道水位抬高约4m，库区河段正常蓄水位时回水长约3.0km，库区水面平均宽度约为113.9m，水面面积0.3417km2，较天然水面增大约2.8倍，水库库容53.5万m3。水库建成蓄水后，库区河段水文情势主要受电站运行控制，本工程为无调节径流式运行，即：库区水位全年将维持在正常蓄水位886.0m左右。库区蓄水后，由于河谷区水面变宽，库区水体流速将明显减缓，使库区河段水域环境从河道急流型转为湖泊缓流型。

④中寨水电站工程按无调节径流方式运行，不会改变坝下河道水量年际和年内的时空分配，不会改变坝址下游水文情势。
    ⑤本工程规模较小，水库无调节能力，水体交换频繁，对水质的影响非常小，水质将基本维持天然河流状况，水库发生富营养化的可能性极小。水库水质变化主要由上游来水水质决定。

⑥中寨水电站工程水库为完全混合型水温结构，一年中任何时间库内水温分布比较均匀，完全混合型水库水温与天然河道水温相接近，不存在下放低温水的情况，对下游河段水生生物、鱼类等生境的影响较小。

（3）空气环境影响

施工爆破、机械尾气、场地扬尘等可能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需通过优化施工方案、洒水等措施减缓其影响。

（4）声环境影响

经过预测，工程施工期间，施工机械噪声对周围声环境影响不大。爆破噪声可能会对野生动物噪声惊吓，但不会产生持续性影响。大件运输噪声可能对途经的村寨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禁鸣、限载、减速等方式进行减缓。

（5）固体废弃物影响

工程施工区弃渣量为16.12万m3，工程共布置了2个弃渣场，工程永久弃方运往弃渣场堆放；施工过程将产生少量建筑垃圾，通过回收利用后，其余运至弃渣场填埋，对环境影响不大；在施工过程中，施工营地及施工生产区设置垃圾收集桶，施工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运至弃渣场填埋处理；运行期生活垃圾经厂区设置的收集池统一收集后，在远离水体的洼地填埋处理。电站检修及设备更换机油时会产生少量废机油，属危险废物，拟采用加盖不锈钢桶统一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工程固体废弃物均能得到合理处置，对环境的影响不大。

（6）水土流失影响分析

工程施工区土方开挖总量为18.91万m3，石方明挖7.41万m3，表土剥离2.03万m3，土石方回填6.65万m3，综合利用3.54万m3，产生弃渣量为16.12万m3，折合松方20.96万m3，施工场地内左右岸各布置一个弃渣场堆放弃渣。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因施工活动将扰动原地貌土地面积为46.67hm2；建设过程中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2.96hm2，可能造成水土流失面积46.67hm2；该项目在预测时段内工程区内的原生水土流失量为1475.64t，建设期水土流失总量为12940.86t，因此工程新增水土流失量为13087.62t。

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地表受到扰动，原生植被受到破坏，使地表抗侵蚀能力急剧下降，加之施工期间将产生大量土石方开挖，为水土流失提供了大量的松散物质源，破坏区域内生态环境；雨季大量的泥沙将直接进入下游沟道，淤积河道，同时土壤中大量氮、磷进入河道，影响河道水质，促进水体富营养化等。

为解决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本方案提出了水土保持分区防治措施，重点对项目施工区进行了水土保持措施设计：道路排水工程、护坡工程、植树造林措施等。工程施工区修建拦渣堤、排水沟及施工期间临时覆盖等措施。通过各种防治措施的有效实施，工程施工所扰动的土地整治率达到97.9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99.5%，土壤流失控制比大于1，拦渣率达到99.9%以上，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99.9%，最终林草覆盖率达19.2%以上。通过方案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可大大减少工程施工期的水土流失量，改善和提高工程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

社会环境影响分析

中寨水电站工程的实施，可以为当地带来大量的财政税收，提供大量的清洁能源，将对梁河县特别是工程所在区域社会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因工程建设造成的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通过采取措施而减免，总体而言，工程建设利大于弊。

另外，工程施工期间，大量施工人员进驻，极易引起疾病的爆发和流行，因此，施工期间必须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6、主要环保对策措施

（1）主要水环境保护措施

①砂石料加工系统废水采用自然沉淀法处理后回用，不外排；
②混凝土拌和系统废水采用中和沉淀法处理后回用，不外排；

③机修废水采用隔油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不外排；

④生活污水采用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粪便由施工期设置的旱厕处理；
④运行期拟设置化粪池对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处理，粪便及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供当地农民农用或用于绿化施肥；

（2）主要空气环境保护措施

①施工扬尘通过洒水进行防治；

②通过优化爆破方案，减少炸药用量；

③场内人员配发劳保用品。

（3）主要声环境保护措施

①施工期采用低噪声设备，并合理布置，加减震机座；

②禁止夜间施工，途经村庄路段设置禁鸣、减速标志；

③加强路面维护保养；

④运行期发电机组加减震垫。

（4）主要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①工程弃渣运至《水保》指定的弃渣场堆存，注意“先挡后弃”，并设置截排水沟；

②弃渣场需设置排水沟和挡渣墙；

③建筑垃圾尽量回用，其余运至弃渣场堆存；

④在施工过程中，施工营地设置大型加盖移动式垃圾桶，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运至工程弃渣场填埋处理。

⑤运行期生活垃圾经厂区设置的收集池统一收集后，在远离水体的洼地填埋处理。
（5）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①严格控制征地范围，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禁止滥砍滥伐；

②禁止非法捕捞、非法猎捕；

③对保护植物“红椿”采取挂牌保护，同时报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④初期蓄水下泄17.9m3/s的生态流量；

⑤鱼类就地保护，增殖放流，制定禁渔期和禁渔区制度，加强渔政管理。
（6）人群健康保护措施

做好卫生防疫工作，设立工地医疗站，并配备检查设备、药品等。
7、评价结论

中寨水电站建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工程的实施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一定作用。但工程建设也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其主要影响表现在施工场地损失了一定量动植物资源、施工期“三废”及噪声污染、施工扰动地表产生的水土流失影响等方面。

针对上述各方面的不利影响，本环评设计规划了生态流量下泄、植被补偿恢复措施等，尽可能地减小工程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各种不利环境影响；本环评设计了施工期“三废”及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污染物能处理达标后排放或回用，有效减免了对评价区环境质量的影响；对施工场地和弃渣场等认真实施水土保持方案，可达到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梁河县中寨水电站工程建设区不涉及世界遗产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环境敏感区，工程选址合理，工程施工“三场”布置合理，工程建设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是可以控制的，能够达到环境可以接受的程度。因此，只要切实落实好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工程的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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